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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

2013 年 7 月 6 日在公司盐鸿厂区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

开，会议通知已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。

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，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 人，会议符合《公司

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仲丛先生主

持。 

一、会议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、《监事会议

事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确定议程为： 

（一）审议《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； 

（二）审议关于修订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议案； 

（三）审议《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》

的议案。 

二、会议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，经与会的监事表决，审

议通过了以下决议：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》； 

因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届满，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，根据《公

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等有



 

关规定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，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 

名。经广泛征询意见，并对监事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后，监事会同意

提名李文彬同志、江春同志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

人（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），上述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于

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陈继成同志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，任期三

年。本次第五届监事会候选人中，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

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没有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；单一股

东提名的监事没有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。 

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，在新一届监事就任前，原监事仍将依

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认

真履行监事职责，不得有任何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议案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

资金》的议案； 

经审核，公司监事会认为： 

1、公司拟将人民币10,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（占募集资金净额

的12.6%）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降低

公司财务成本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

 

指引》等相关规定。 

2、本次提出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未

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50%，单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也未超过12个

月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

的情形，也没有损害股东利益。 

3、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决

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》等相

关规定。 

因此，监事会同意公司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

资金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二〇一三年七月六日 

 

 

 

 

 



 

附件： 

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

 

李文彬简历： 

李文彬，男，出生于 1965 年，中国国籍，无永久境外居留

权，专科学历，工程师。1995 年加入本公司，历任设备主管、

业务部经理、总经理助理等职，曾参与高纯二氧化锆项目的研

究开发工作，1998 年获汕头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及广东省科

学技术进步一等奖，1999 年度被评为澄海市先进科技工作者。

2010 年 7 月继任公司董事、总经理助理。李文彬先生未持有本

公司股份，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、及其他持有公司 5%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其他

关联关系，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，也未受过深

圳证券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，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

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。 

江春简历： 

江 春，男，出生于 1972 年，EMBA 学历，中国国籍，无

永久境外居留权。2000 年至 2007 年分别在香港鼎盛有限公司及

杭州广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任行政总监；2007 年 10 月至今在本

公司工作，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。江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



 

份，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、及其他持有公司 5%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

系，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任何形式的惩罚，也未受过深圳证券

交易所任何形式的惩戒，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

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。 




